










新乡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修订《新乡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
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 区)医疗保障局，局属各单位，相关单位：
根据省、市关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有关要求,市医疗保障局修订完善了《新乡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指导我市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工作,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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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医疗保障管理工作实施方案 (试行)

为做好我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以下简称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工作，根据《河南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操作规范手册（试行版）》（豫改办发〔2021〕10 号）、《河南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疗保障管理指导意见（试行）》（豫医保〔2022〕3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的通知》（豫政办〔2023〕31号）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入推进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 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要求，发挥医保支付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调节资源配置中的杠杆作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能，防范化解医保基金运行风险,实现医疗健康服务从“ 以治病为中心 ”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转变。
二、目标任务
健全完善医保支付制度和利益调控机制，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助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就医格局。坚持基本医保市级统筹，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施医保基金总额预算管理，统一按月预付、统一年终清算、统一基金监管、统一年度考核，确保

医疗服务水平不降低、服务质量有保障、群众就医负担不增加，切实维护医保基金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
三、基金预算
按照“ 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科学编制基金支出预算。在全面实施总额预算管理的基础上，以县域内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当年筹资总额为基数,扣除大病保险基金和5%左右的风险储备金后，按医共体覆盖参保居民数量,综合考虑各医共体统筹基金历史实际支出等因素及其权重，合理确定年预分额度,打包预算给医共体（其中5%为质量保证金，与年度考核挂钩拨付）。市、县两级医保经办机构和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共同做好医共体总额预算工作，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和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共同做好县域内医保结算工作，县域外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保费用支出由医保经办机构直接结算。结合按病种分值（DIP）等支付方式执行情况，对医共体实行年初预算、按月预付、季度评估、年终清算。统筹深化以DIP支付改革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共体覆盖区域参保人员当年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费用从医共体预算总额中列支。
四、月度预付
市级医保经办机构按照相关规定，结合医共体医保基金年度预算方案，按时将1个月医保周转金拨付给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原则上每月10日前，按预算将一个月的

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拨付至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在基金到账10 个工作日内按医共体内部预算标准完成拨付。市级医保经办机构及时将县域内DIP付费医疗机构月结算数据传递给县级医保经办机构，县级医保经办机构于次月将上月度基金结算明细发送至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
五、考核管理
年度结束后，在市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联合卫健、财政成立医共体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评价工作。市级医保经办机构组织市、县两级医保经办机构联合卫健、财政对医共体医疗保障工作进行年度考核。年度考核围绕基金使用效率、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患者负担与就医体验、资源下沉与分级诊疗、医保管理与改革协同等方面合理设置考核指标。坚持“考核与付费”相结合的办法，将考核结果与质量保障金拨付、医保费用年度清算和次年预分额度确定相挂钩。
六、年度清算
市级医保经办机构制定医共体年度清算方案，年度考核后由市、县两级医保经办机构按照“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原则共同进行清算，清算结果报市级医保行政部门确定。年度医保基金合理超支部分，由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承担 70%，医保基金分担 30%。医保基金分担部分从风险储备金中列支，最高不超过当年风险储备金。对符合规定的结余留用资金，年度清算后拨付到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 由医共体（牵头医疗机构）按规定使用，可用于医务人员绩效和医院发展。医保部门依照协议扣除的费用不参与医共体年度清算和再分配。
七、工作要求
各级医保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支持医共体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抓紧抓好。不断深化医保支付方式、医疗服务价格和药品耗材招采改革，强化基金监管，提高基金使用效率。认真研究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取得实效。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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